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建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光雄  

相  對  人  洪俊龍會計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4月24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抗告人之股東陳吳美蘭前於民國10

4年5月20日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97年1月1日

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期間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以1

04年度司字第25號裁定准許，並選任第三人羅芳蘭會計師為

檢查人，抗告人盡力配合檢查作業，並支付檢查人報酬，惟

該次檢查已對抗告人正常公司營運產生嚴重負擔與不利影

響。鉅陳吳美蘭於前開檢查作業完畢後，旋又向本院聲請選

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起至104年度止期間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本院以110年司字第13號裁定准許並選

派相對人為檢查人，惟已可徵陳吳美蘭此次聲請係惡意干擾

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

利濫用，抗告人自有正當理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

以維護權益，則相對人未能完成檢查工作，非可歸責於抗告

人，原裁定認相對人未能執行檢查事務，源於抗告人之規

避、妨礙檢查人檢查之行為，顯有違誤。又檢查人之報酬性

質為委任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及民法第548條第1項

等強制規定，相對人於完成檢查作業並出具報告後，始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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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請求權，原裁定錯引民法第545條規定，准許預付相對人

報酬，亦有違誤，況相對人僅空泛以114年1月7日厚德載物

函字第0000000號告知函（下稱系爭告知函）羅列工作執行

項目，亦未舉證或具體說明有何需預收報酬以利檢查工作順

利進行之必要。再系爭告知函羅列之工作非屬會計專業，亦

非複雜，有浮濫虛報執行時數之嫌，或與檢查業務完全無

涉，且原裁定核定相對人報酬所參酌之「會計師專業責任鑑

定收取標準細則」，係針對會計師之民事、刑事、行政或懲

戒相關專業責任進行鑑定，並非單純針對公司財務報表檢

查，是本件應依會計師受託辦理查核公司財務報表案件之

「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酌定相對人報酬之總額

為6,000元為適當，原裁定未說明理由，逕酌定抗告人應預

先給付相對人報酬3萬元，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裁

定第一項關於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

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

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

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

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

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

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

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

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

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

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

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

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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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

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

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

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

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

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

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檢查人具有

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

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

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

之不足，故酌定檢查人之報酬，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事項，不

受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或檢查人意見之拘束，尚非不得

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

量基準，應依個案評估檢查工作內容之繁雜程度、檢查年度

長短、檢查所需時間及勞力、費用及檢查之後續事項及風

險，受檢查公司之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受檢查期間之

業務往來及財產交易筆數等財務複雜程度，暨檢查成果、品

質及成效等綜合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

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

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再

抗告，然業先後經本院以111年度抗字第39號裁定、臺灣高

等法院以111年度非抗字第69號裁定駁回其抗告、再抗告而

確定等情，有各該裁定可按，則抗告人自有配合相對人之檢

查義務，並負有給付相對人報酬之義務。抗告人以陳吳美蘭

該次選派檢查人之聲請，係惡意干擾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

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濫用，而有正當理

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維護權益云云，並非可

採。　　

㈡、本件相對人經本院選派為檢查人後，分別於1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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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4月6日、9月1日及113年7月22日就執行檢查事務發

函抗告人，列出所需資料清單，取得抗告人聯繫窗口相關資

訊，惟經數次電聯、親自到訪及催告抗告人配合檢查，抗告

人均不回應，並未為任何協助檢查作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

否認，又本院前於112年9月23日亦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

定，認抗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確有妨礙、拒絕或規避相對人

檢查之行為，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裁罰各5萬元，

有該裁定可憑，堪認相對人受法院囑託執行檢查業務，業本

其檢查人之職權，著手進行檢查工作，且投入相當之勞力、

時間、費用，乃因抗告人屢次拒絕配合檢查，亦未提供檢查

所需文書資料，致使本院110年度司字第13號選派檢查人事

件確定迄今延宕近4年，相對人猶未能審閱抗告人相關業務

帳目及財產情形，以完成檢查事務，依據前開說明，相對人

應得請求抗告人預付報酬，抗告人以檢查人報酬採後付主

義，相對人僅能於檢查事務完成後，始能請求報酬云云，尚

非可採。又抗告人表示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僅應以

6,000元為當，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

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應屬有

據。

㈢、至相對人檢查事務之報酬如何計算始為允當，現行法並無明

文依據可供參辦，惟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

其檢查結果為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維護少數股東權益之

必要措施，而由法院依職權綜觀個案情形，酌定檢查人之報

酬，業如前述，抗告人雖主張依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訂定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計算相對人收

費標準，以評鑑委員每小時2,000元、評鑑助理每小時800元

計算酌定相對人報酬之基準，然本院審酌所謂會計師業務評

鑑，乃在提高會計師同業查核之工作品質，抽查會計師事務

所業已查核客戶之工作底稿予以評鑑，是否有缺失，待改進

之處，予以建議，此與會計師受委任查核客戶之財務報表，

尚需製作查核工作底稿，以及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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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負民事、刑事責任者決然不同，是尚難憑以計算查核報

酬，又依財政部113年2月16日發布之「稽徵機關核算112年

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就律師擔任檢查人案件，按標的

物財產價值9%計算收入；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2萬

元，在縣1萬6,000元，及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項規

定，鑑定委員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鑑定助理費為每小

時1,500元計算，本院認足憑為核定檢查人報酬之參考，並

斟酌抗告人資本總額2億9,5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9,700萬

元，相對人本件檢查事務範圍，及其陳報執行該檢查事務相

關工作內容及情形，認本件抗告人預付相對人之報酬以3萬

元適當。至相對人檢查報酬之總額，應待完成檢查工作並提

出檢查結果後，另依檢查工作之內容再行酌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踐行徵詢抗告人董事意見之程序後，酌定

相對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至104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

形，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經核於法並

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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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建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光雄  
相  對  人  洪俊龍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抗告人之股東陳吳美蘭前於民國104年5月20日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97年1月1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期間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以104年度司字第25號裁定准許，並選任第三人羅芳蘭會計師為檢查人，抗告人盡力配合檢查作業，並支付檢查人報酬，惟該次檢查已對抗告人正常公司營運產生嚴重負擔與不利影響。鉅陳吳美蘭於前開檢查作業完畢後，旋又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起至104年度止期間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本院以110年司字第13號裁定准許並選派相對人為檢查人，惟已可徵陳吳美蘭此次聲請係惡意干擾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濫用，抗告人自有正當理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維護權益，則相對人未能完成檢查工作，非可歸責於抗告人，原裁定認相對人未能執行檢查事務，源於抗告人之規避、妨礙檢查人檢查之行為，顯有違誤。又檢查人之報酬性質為委任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及民法第548條第1項等強制規定，相對人於完成檢查作業並出具報告後，始有報酬請求權，原裁定錯引民法第545條規定，准許預付相對人報酬，亦有違誤，況相對人僅空泛以114年1月7日厚德載物函字第0000000號告知函（下稱系爭告知函）羅列工作執行項目，亦未舉證或具體說明有何需預收報酬以利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必要。再系爭告知函羅列之工作非屬會計專業，亦非複雜，有浮濫虛報執行時數之嫌，或與檢查業務完全無涉，且原裁定核定相對人報酬所參酌之「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收取標準細則」，係針對會計師之民事、刑事、行政或懲戒相關專業責任進行鑑定，並非單純針對公司財務報表檢查，是本件應依會計師受託辦理查核公司財務報表案件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酌定相對人報酬之總額為6,000元為適當，原裁定未說明理由，逕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3萬元，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第一項關於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故酌定檢查人之報酬，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事項，不受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或檢查人意見之拘束，尚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應依個案評估檢查工作內容之繁雜程度、檢查年度長短、檢查所需時間及勞力、費用及檢查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受檢查公司之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受檢查期間之業務往來及財產交易筆數等財務複雜程度，暨檢查成果、品質及成效等綜合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然業先後經本院以111年度抗字第39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非抗字第69號裁定駁回其抗告、再抗告而確定等情，有各該裁定可按，則抗告人自有配合相對人之檢查義務，並負有給付相對人報酬之義務。抗告人以陳吳美蘭該次選派檢查人之聲請，係惡意干擾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濫用，而有正當理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維護權益云云，並非可採。　　
㈡、本件相對人經本院選派為檢查人後，分別於112年1月31日、3月10、4月6日、9月1日及113年7月22日就執行檢查事務發函抗告人，列出所需資料清單，取得抗告人聯繫窗口相關資訊，惟經數次電聯、親自到訪及催告抗告人配合檢查，抗告人均不回應，並未為任何協助檢查作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認，又本院前於112年9月23日亦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認抗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確有妨礙、拒絕或規避相對人檢查之行為，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裁罰各5萬元，有該裁定可憑，堪認相對人受法院囑託執行檢查業務，業本其檢查人之職權，著手進行檢查工作，且投入相當之勞力、時間、費用，乃因抗告人屢次拒絕配合檢查，亦未提供檢查所需文書資料，致使本院110年度司字第13號選派檢查人事件確定迄今延宕近4年，相對人猶未能審閱抗告人相關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以完成檢查事務，依據前開說明，相對人應得請求抗告人預付報酬，抗告人以檢查人報酬採後付主義，相對人僅能於檢查事務完成後，始能請求報酬云云，尚非可採。又抗告人表示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僅應以6,000元為當，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應屬有據。
㈢、至相對人檢查事務之報酬如何計算始為允當，現行法並無明文依據可供參辦，惟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檢查結果為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維護少數股東權益之必要措施，而由法院依職權綜觀個案情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業如前述，抗告人雖主張依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計算相對人收費標準，以評鑑委員每小時2,000元、評鑑助理每小時800元計算酌定相對人報酬之基準，然本院審酌所謂會計師業務評鑑，乃在提高會計師同業查核之工作品質，抽查會計師事務所業已查核客戶之工作底稿予以評鑑，是否有缺失，待改進之處，予以建議，此與會計師受委任查核客戶之財務報表，尚需製作查核工作底稿，以及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尚需負民事、刑事責任者決然不同，是尚難憑以計算查核報酬，又依財政部113年2月16日發布之「稽徵機關核算112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就律師擔任檢查人案件，按標的物財產價值9%計算收入；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2萬元，在縣1萬6,000元，及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項規定，鑑定委員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鑑定助理費為每小時1,500元計算，本院認足憑為核定檢查人報酬之參考，並斟酌抗告人資本總額2億9,5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9,700萬元，相對人本件檢查事務範圍，及其陳報執行該檢查事務相關工作內容及情形，認本件抗告人預付相對人之報酬以3萬元適當。至相對人檢查報酬之總額，應待完成檢查工作並提出檢查結果後，另依檢查工作之內容再行酌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踐行徵詢抗告人董事意見之程序後，酌定相對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至104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建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光雄  

相  對  人  洪俊龍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4月24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抗告人之股東陳吳美蘭前於民國10

    4年5月20日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97年1月1日

    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期間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以1

    04年度司字第25號裁定准許，並選任第三人羅芳蘭會計師為

    檢查人，抗告人盡力配合檢查作業，並支付檢查人報酬，惟

    該次檢查已對抗告人正常公司營運產生嚴重負擔與不利影響

    。鉅陳吳美蘭於前開檢查作業完畢後，旋又向本院聲請選派

    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起至104年度止期間業務帳目

    及財產情形，雖經本院以110年司字第13號裁定准許並選派

    相對人為檢查人，惟已可徵陳吳美蘭此次聲請係惡意干擾抗

    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

    濫用，抗告人自有正當理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

    維護權益，則相對人未能完成檢查工作，非可歸責於抗告人

    ，原裁定認相對人未能執行檢查事務，源於抗告人之規避、

    妨礙檢查人檢查之行為，顯有違誤。又檢查人之報酬性質為

    委任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及民法第548條第1項等強

    制規定，相對人於完成檢查作業並出具報告後，始有報酬請

    求權，原裁定錯引民法第545條規定，准許預付相對人報酬

    ，亦有違誤，況相對人僅空泛以114年1月7日厚德載物函字

    第0000000號告知函（下稱系爭告知函）羅列工作執行項目

    ，亦未舉證或具體說明有何需預收報酬以利檢查工作順利進

    行之必要。再系爭告知函羅列之工作非屬會計專業，亦非複

    雜，有浮濫虛報執行時數之嫌，或與檢查業務完全無涉，且

    原裁定核定相對人報酬所參酌之「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收取

    標準細則」，係針對會計師之民事、刑事、行政或懲戒相關

    專業責任進行鑑定，並非單純針對公司財務報表檢查，是本

    件應依會計師受託辦理查核公司財務報表案件之「會計師業

    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酌定相對人報酬之總額為6,000元

    為適當，原裁定未說明理由，逕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

    人報酬3萬元，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第一項關於

    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

    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

    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

    ，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

    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

    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

    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

    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

    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

    ，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

    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

    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

    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

    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

    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

    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

    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

    ，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

    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檢查人具有相當

    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

    ，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

    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

    ，故酌定檢查人之報酬，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事項，不受被檢

    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或檢查人意見之拘束，尚非不得參酌其

    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

    ，應依個案評估檢查工作內容之繁雜程度、檢查年度長短、

    檢查所需時間及勞力、費用及檢查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受檢

    查公司之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受檢查期間之業務往來

    及財產交易筆數等財務複雜程度，暨檢查成果、品質及成效

    等綜合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

    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期

    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

    告，然業先後經本院以111年度抗字第39號裁定、臺灣高等

    法院以111年度非抗字第69號裁定駁回其抗告、再抗告而確

    定等情，有各該裁定可按，則抗告人自有配合相對人之檢查

    義務，並負有給付相對人報酬之義務。抗告人以陳吳美蘭該

    次選派檢查人之聲請，係惡意干擾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

    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濫用，而有正當理由，

    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維護權益云云，並非可採。　

    　

㈡、本件相對人經本院選派為檢查人後，分別於112年1月31日、3

    月10、4月6日、9月1日及113年7月22日就執行檢查事務發函

    抗告人，列出所需資料清單，取得抗告人聯繫窗口相關資訊

    ，惟經數次電聯、親自到訪及催告抗告人配合檢查，抗告人

    均不回應，並未為任何協助檢查作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

    認，又本院前於112年9月23日亦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

    ，認抗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確有妨礙、拒絕或規避相對人檢

    查之行為，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裁罰各5萬元，有

    該裁定可憑，堪認相對人受法院囑託執行檢查業務，業本其

    檢查人之職權，著手進行檢查工作，且投入相當之勞力、時

    間、費用，乃因抗告人屢次拒絕配合檢查，亦未提供檢查所

    需文書資料，致使本院110年度司字第13號選派檢查人事件

    確定迄今延宕近4年，相對人猶未能審閱抗告人相關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以完成檢查事務，依據前開說明，相對人應

    得請求抗告人預付報酬，抗告人以檢查人報酬採後付主義，

    相對人僅能於檢查事務完成後，始能請求報酬云云，尚非可

    採。又抗告人表示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僅應以6,00

    0元為當，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

    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應屬有據。

㈢、至相對人檢查事務之報酬如何計算始為允當，現行法並無明

    文依據可供參辦，惟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

    其檢查結果為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維護少數股東權益之

    必要措施，而由法院依職權綜觀個案情形，酌定檢查人之報

    酬，業如前述，抗告人雖主張依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訂定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計算相對人收

    費標準，以評鑑委員每小時2,000元、評鑑助理每小時800元

    計算酌定相對人報酬之基準，然本院審酌所謂會計師業務評

    鑑，乃在提高會計師同業查核之工作品質，抽查會計師事務

    所業已查核客戶之工作底稿予以評鑑，是否有缺失，待改進

    之處，予以建議，此與會計師受委任查核客戶之財務報表，

    尚需製作查核工作底稿，以及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

    尚需負民事、刑事責任者決然不同，是尚難憑以計算查核報

    酬，又依財政部113年2月16日發布之「稽徵機關核算112年

    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就律師擔任檢查人案件，按標的

    物財產價值9%計算收入；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2萬元

    ，在縣1萬6,000元，及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

    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項規定，鑑

    定委員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鑑定助理費為每小時1,500

    元計算，本院認足憑為核定檢查人報酬之參考，並斟酌抗告

    人資本總額2億9,5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9,700萬元，相對

    人本件檢查事務範圍，及其陳報執行該檢查事務相關工作內

    容及情形，認本件抗告人預付相對人之報酬以3萬元適當。

    至相對人檢查報酬之總額，應待完成檢查工作並提出檢查結

    果後，另依檢查工作之內容再行酌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踐行徵詢抗告人董事意見之程序後，酌定

    相對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至104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

    形，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經核於法並

    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建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光雄  

相  對  人  洪俊龍會計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第三人即抗告人之股東陳吳美蘭前於民國104年5月20日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97年1月1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期間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以104年度司字第25號裁定准許，並選任第三人羅芳蘭會計師為檢查人，抗告人盡力配合檢查作業，並支付檢查人報酬，惟該次檢查已對抗告人正常公司營運產生嚴重負擔與不利影響。鉅陳吳美蘭於前開檢查作業完畢後，旋又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起至104年度止期間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本院以110年司字第13號裁定准許並選派相對人為檢查人，惟已可徵陳吳美蘭此次聲請係惡意干擾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濫用，抗告人自有正當理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維護權益，則相對人未能完成檢查工作，非可歸責於抗告人，原裁定認相對人未能執行檢查事務，源於抗告人之規避、妨礙檢查人檢查之行為，顯有違誤。又檢查人之報酬性質為委任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及民法第548條第1項等強制規定，相對人於完成檢查作業並出具報告後，始有報酬請求權，原裁定錯引民法第545條規定，准許預付相對人報酬，亦有違誤，況相對人僅空泛以114年1月7日厚德載物函字第0000000號告知函（下稱系爭告知函）羅列工作執行項目，亦未舉證或具體說明有何需預收報酬以利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必要。再系爭告知函羅列之工作非屬會計專業，亦非複雜，有浮濫虛報執行時數之嫌，或與檢查業務完全無涉，且原裁定核定相對人報酬所參酌之「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收取標準細則」，係針對會計師之民事、刑事、行政或懲戒相關專業責任進行鑑定，並非單純針對公司財務報表檢查，是本件應依會計師受託辦理查核公司財務報表案件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酌定相對人報酬之總額為6,000元為適當，原裁定未說明理由，逕酌定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3萬元，應有違誤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第一項關於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二、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制度乃透過法院所選派之立場客觀公正之檢查人行使股東之檢查權，藉以強化公司治理及投資人之保護。次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非訟事件法第174條亦有明文。再按法院依股東之聲請選派之檢查人得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與任意委任他人處理事務之委任法律關係不同，惟其性質相類似，故有關委任之規定，與檢查人選派性質不相抵觸範圍，可類推適用；檢查人之報酬係因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而生，其檢查工作之多寡，內容是否繁瑣均能影響其報酬，故若非已經完成工作時無法審酌適當之全額報酬，因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48條規定，原則上採取後付主義。惟考量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即需投入相當之時間、勞力、費用，倘未能預先支領部分報酬，對其殊為不利，恐將影響檢查人進行檢查工作之意願，是如檢查人於開始檢查後聲請預收部分酬金，基於使檢查工作順利進行之目的，應非法所不許，而檢查人之報酬依法既應由公司給付，如檢查人要求先支付部分報酬，即應向公司請求，對此部分，公司與檢查人間若無法取得協議，應得由公司或檢查人向法院聲請酌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非抗字第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故酌定檢查人之報酬，乃屬法院職權認定事項，不受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或檢查人意見之拘束，尚非不得參酌其他事項為認定之基礎，並非全然以市場經濟價值為衡量基準，應依個案評估檢查工作內容之繁雜程度、檢查年度長短、檢查所需時間及勞力、費用及檢查之後續事項及風險，受檢查公司之會計資料保存之完善程度、受檢查期間之業務往來及財產交易筆數等財務複雜程度，暨檢查成果、品質及成效等綜合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選派為抗告人之檢查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期間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雖經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然業先後經本院以111年度抗字第39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非抗字第69號裁定駁回其抗告、再抗告而確定等情，有各該裁定可按，則抗告人自有配合相對人之檢查義務，並負有給付相對人報酬之義務。抗告人以陳吳美蘭該次選派檢查人之聲請，係惡意干擾抗告人日常營運，並增加抗告人人力與財務成本，明顯為權利濫用，而有正當理由，防避此不必要之檢查作業，以維護權益云云，並非可採。　　

㈡、本件相對人經本院選派為檢查人後，分別於112年1月31日、3月10、4月6日、9月1日及113年7月22日就執行檢查事務發函抗告人，列出所需資料清單，取得抗告人聯繫窗口相關資訊，惟經數次電聯、親自到訪及催告抗告人配合檢查，抗告人均不回應，並未為任何協助檢查作為等情，為抗告人所不否認，又本院前於112年9月23日亦以110年度司字第13號裁定，認抗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確有妨礙、拒絕或規避相對人檢查之行為，而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裁罰各5萬元，有該裁定可憑，堪認相對人受法院囑託執行檢查業務，業本其檢查人之職權，著手進行檢查工作，且投入相當之勞力、時間、費用，乃因抗告人屢次拒絕配合檢查，亦未提供檢查所需文書資料，致使本院110年度司字第13號選派檢查人事件確定迄今延宕近4年，相對人猶未能審閱抗告人相關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以完成檢查事務，依據前開說明，相對人應得請求抗告人預付報酬，抗告人以檢查人報酬採後付主義，相對人僅能於檢查事務完成後，始能請求報酬云云，尚非可採。又抗告人表示相對人請求之報酬金額過高，僅應以6,000元為當，亦堪認兩造就預付報酬金額無法取得協議，則相對人聲請本院酌定抗告人預先給付相對人報酬，應屬有據。

㈢、至相對人檢查事務之報酬如何計算始為允當，現行法並無明文依據可供參辦，惟檢查人具有相當之公益性及社會責任，其檢查結果為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維護少數股東權益之必要措施，而由法院依職權綜觀個案情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業如前述，抗告人雖主張依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計算相對人收費標準，以評鑑委員每小時2,000元、評鑑助理每小時800元計算酌定相對人報酬之基準，然本院審酌所謂會計師業務評鑑，乃在提高會計師同業查核之工作品質，抽查會計師事務所業已查核客戶之工作底稿予以評鑑，是否有缺失，待改進之處，予以建議，此與會計師受委任查核客戶之財務報表，尚需製作查核工作底稿，以及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尚需負民事、刑事責任者決然不同，是尚難憑以計算查核報酬，又依財政部113年2月16日發布之「稽徵機關核算112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就律師擔任檢查人案件，按標的物財產價值9%計算收入；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2萬元，在縣1萬6,000元，及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項規定，鑑定委員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鑑定助理費為每小時1,500元計算，本院認足憑為核定檢查人報酬之參考，並斟酌抗告人資本總額2億9,5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9,700萬元，相對人本件檢查事務範圍，及其陳報執行該檢查事務相關工作內容及情形，認本件抗告人預付相對人之報酬以3萬元適當。至相對人檢查報酬之總額，應待完成檢查工作並提出檢查結果後，另依檢查工作之內容再行酌定，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踐行徵詢抗告人董事意見之程序後，酌定相對人檢查抗告人自101年度至104年度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抗告人應預先給付相對人檢查報酬3萬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